陕西省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沣西大队2025年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陕西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案

基本案情：2025年3月13日09时32分，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巡查至沣西新城咸户路与梅家庄便道十字西南角100米处，发现陕西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在场地内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送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2025年3月27日对责令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陕西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仍在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且未进行备案。执法人员对此案进行受理，2025年4月10日对陕西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复查，该公司场地道路两端封闭施工，已停止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2025年4月25日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进行调查（询问）、取证，案发时陕西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该公司承认违法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理。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处罚结果：陕西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无从轻、减轻、从重及不予处罚情形，属于一般情形，当事人积极主动配合执法工作且首次被发现违反本规定，情节轻微，对当事人处罚款人民币3000元（大写：叁仟元整）。

典型意义：机动车维修经营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是机动车维修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放宽维修行业的准入门槛，激发维修市场的活力。但是，放宽准入门槛不代表放松监管。事实上是从原先的“事前审批”转向了更加严格的“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案例二：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监控人员未有效履行监控职责案

基本案情：2025年7月4日，沣西大队收到西咸新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西咸交运函〔2025〕13号，来函反映西咸新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于2025年6月27日在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车辆（陕ADP622、AEW591）在5月份有多次超速违规营运行为，监控人员未及时提醒驾驶员纠正超速行驶并记录存档至动态监控台账的问题，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公司违法情况进行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监控人员未有效履行职责的行为，2025年7月6日沣西大队对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涉嫌监控人员未有效履行监控职责进行复查，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未改正违法行为，也未对监控人员进行谈话和惩处。2025年7月7日对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受托人周某某进行调查询问，案发时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监控人员未有效履行职责拒不改正，违法事实确认无误。该公司承认违法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理。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处罚结果：西安某物流有限公司监控人员未有效履行监控职责，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依据《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项适用《陕西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数量权基准（公路管理、道路运输）》之规定，无从轻、减轻，从重和不予处罚的情形，属一般情形，初次被查处且不改正，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积极主动配合执法工作，处罚款人民币1000元（大写：壹仟元整）。

典型意义：监控人员未履行监控职责是交通安全管理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要严格督促企业加强对监控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升其工作水平，强化其责任意识，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同时，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内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案例三：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案 

基本案情：2025年3月7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沣西新城交大创新港大有院涉嫌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执法人员就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的行为进行了现场勘验。经调查，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在责令改正期限能进行整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认其公司的违法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理。

处罚结果：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第（七）的规定，适用《陕西省国防动员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试行）》有关规定，对西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给予警告。

典型意义：人民防空工程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具有战备、抗震等重要功能，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严查严管此类行为，对确保人防设施安全有效运行、警醒公众增强人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四：咸阳市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案

基本案情：2025年5月7日，沣西大队接到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沣西）工作部关于市政佳苑规划审批情况的说明后，2025年5月19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对沣西新城市政佳苑2#楼项目进行现场勘验，该项目位于沣西新城同文路以东，西宝高速以南，银杏老人院以北，经与咸阳市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负责人核实，该项目为咸阳市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建设，该项目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情况属实。随后又对该公司受托人进行调查询问、取证，经查，该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足。

处罚结果：咸阳市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适用《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有关规划执法之规定，无从轻、减轻、从重及不予处罚情形，属于一般情形，由于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已采取改正措施消除了对规划实施的影响，情节特别轻微。对咸阳市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工程按照建设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五处以罚款人民币185067.95元（大写：拾捌万伍仟零陆拾柒元玖角伍分）。

典型意义：此类案例强化了公众对规划秩序重要性的认知，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氛围。

案例五：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期间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案

基本案情：2025年4月30日，沣西大队接到沣西新城开发建设部行政执法案件移送表，编号：沣西开发建设扬尘移〔2025〕16号，内容为：根据《督办单》（陕西咸建扬尘督办〔2025〕61号），2025年4月25日，市生态委办检查发现南洋公馆小区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段）现场存在建筑垃圾露天堆放覆盖不到位；路面浮土厚保洁差；预拌砂浆密闭不到位等问题。2025年5月6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对南洋公馆小区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段）上述问题进行勘验，施工现场建筑垃圾露天堆放已覆盖；预拌砂浆已进行密闭；路面浮土厚已进行保洁，现场无其他问题。现场负责人蔡某在现场确认移送问题及现场勘验情况属实，并表示南洋公馆小区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由该公司负责。2025年5月13日，经对受托人蔡某调查询问、取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处罚结果：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期间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并适用《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有关建筑市场执法之规定，对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

典型意义：南洋公馆小区项目地址位于交大创新港校区附近，交大创新港作为西咸新区的重要区域，项目工地在施工期间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造成扬尘污染，对交大师生、周边群众、游客产生不良影响，严查严管此类行为，保障交大师生、周边群众学习生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六：咸阳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案

基本案情：2025年2月13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巡查至东张村街道时，发现咸阳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2月13日对其当场处罚。

处罚结果：咸阳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在沣西新城钓台街道东张村街道中段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行为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八）项之规定，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适用《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等有关市政执法之规定，由于危害后果较轻，积极配合调查取证，情节轻微，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钢瓶数量10瓶以下，对咸阳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整改，罚款人民币1000元（大写：壹仟元整）。

典型意义：燃气使用和安全关乎千家万户，有效开展燃气执法工作，及时消除各类违规违法行为，有利于保障燃气安全，保护群众各项权益。
案例七：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配备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案
基本案情：2025年2月17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巡查至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内，发现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未配备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2月17日对其当场处罚。
处罚结果：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内因建筑垃圾运输人未配备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违反了《西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依据《西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适用《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有关市容执法之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对陕西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1000元（大写：壹仟元整）。

典型意义：严查车辆违规拉运行为源头，防止非资质车辆乱拉乱倒现象发生，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各类违法问题。

案例八：刘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绿化用地案

基本案情：2025年6月16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巡查至康定路与钓鱼台路十字，发现有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绿化用地，施工时长2天，占用绿化面积4.5平方米。6月16日对其当场处罚。

处罚结果：刘某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绿化用地的行为违反了《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依据《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第三十七条、适用《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有关公园绿化执法之规定，对刘某处以罚款人民币180元。（大写：壹佰捌拾元整）

典型意义：土地性质不得任意改变，绿化用地不得任意占用和破坏，积极开展公园绿化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辖区营商环境建设，对居民周边环境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案例九：靳某运载砂石沿途泄漏遗撒案

基本案情：2025年1月1日，沣西大队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申某驾驶中型自卸货车运输砂石造成沿途泄漏遗撒，针对该行为进行了现场勘验，经调查，靳某运载砂石沿途泄漏遗撒的面积6.72平方米，且在责令改正期限内进行整改。该案件受托人承认其违法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理。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处罚结果：靳某运载砂石沿途泄漏遗撒行为，违反了《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据《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适用《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有关市容执法相关规定，对靳某给予警告，处罚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典型意义：运输砂石、渣土等流体物料造成沿途泄漏遗撒的行为，不但会影响城市市容市貌，而且会造成行人、车辆通行安全，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严查严管此类行为，对确保维护市容市貌，保证通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十：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基本案情：2025年3月6日16时05分，沣西大队执法人员巡查至沣西新城咸阳职业技术学院西门，发现刘某驾驶所有人为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车辆陕A牌轿车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对此案进行受理，对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2025年3月11日对驾驶员刘某进行调查询问，3月11日对受托人付某进行调查询问、取证。案发时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陕A牌轿车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该公司承认违法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理。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处罚结果：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无从轻、减轻，从重及不予处罚情形，属于一般情形，当事人主动积极配合执法工作且首次被发现违反本规定，拟对当事人予以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3000元（大写：叁仟元整）。
典型意义：一是规范市场秩序。通过对非法网约车经营行为进行处罚，可以有效遏制不正当行为，让无资质的车辆及从业人员不可随意进入营运市场，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二是保障乘客权益。非法网约车缺乏必要的资质审核和监管，乘客安全和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